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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关于公正的首要问题

秦晖

    商业时代的社会公正，首先就是商业的公正问题。商业公正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不能抢，

在市场经济中不能用权利谋利益；第二，不能骗，不能搞信息欺诈。商业社会是一个强调竞争

的社会，但竞争也要有一个限度，不能“赢家通吃”。我们承认竞争必然有输赢，在这个问题上

要反对平均主义，但不能输家就输掉一切。

    　所以，所谓公正就是：竞争过程是公正的；对竞争过程的后果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控制。简

单来说，商业时代的不公正实际上就是：一，全家通赢；二，赢家通吃。其中，全家通赢可能

是不公正最重要的一点。

    　怎么解决“赢家通吃”的情况呢？这当然需要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来加以解决。现在，有很

多人写文章说福利国家有很多坏处，福利国家普遍处于危机之中。实际上，中国的福利不必达

到瑞典的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就不错了。美国的福利水平在其左派看来很糟糕，在他们眼

里，美国被认为是自由放任的社会，是强调自由而不顾平等的社会。但与我们相比，美国的保

障水平已经高出很多，这是事实。

底线的迷失

    　社会公正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底线问题，但即使这样简单的底线问题，往往被人为地用理

论游戏把它给复杂化。而一经复杂化后，底线就容易迷失。底线的失守当然是权利不受制约而

造成的，但在语言形态上，它的迷失的确跟有些人不恰当地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有很大关系。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的经济学界存在对交易成本理论的误用。实际上在亚当·斯密时

代，西方经济学和整个西方经济社会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交易权利的正当性问题，只有在这个问

题得到解决时，才有可能提出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在讲到农人

和牧人的交易费用时说，只要产权是确定的或者说产权是明晰的，交易费用最小就可以达到效

率最优化。科斯讲这句话显然有一个无需说明的前提，不管权利是属于农人还是牧人的，至少

权利是合法的。他没有假设农人把牧人杀了，或者牧人把农人抢了之类的情况。

    　但是，交易费用在引进中国时有了很大的变形。

    　第一，交易权利的合理设立，变成一个用人为剥夺交易权利或者人为膨胀交易权利，来为

某些人降低代价的命题。有一些学者说，这种做法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

用当然可以降低了，因为只准我交易不准你交易，交易费用就极大地降低了。

    　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交易成本最低化为由来剥夺一些人的权利，这是不是交易成

本本来的意义呢？或者，把不是属于一些人的东西，不经所有者的认可拿去任意交易，问题的

本质是不是交易费用的问题呢？交易费用理论到底应该处理什么问题呢？

    　打一个比方，假如某甲和某乙在市场上讨价还价，吵了半天，交易费用很大而达不成交

易，结果某甲把某乙抢了，交易费用当然就下降了，因为不用交易了。

    　第二，科斯所说的交易费用，实际上是讲整个社会维持一个交易系统所要付出的组织成

本，决不是指交易某一方所出的价格是不是最低。但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交易费用时，实际上

讲的都是交易的某一方，尤其是强势一方怎么样降低费用。



    　比如，有一位学者曾经用交易费用最小化来证明过合作化的必要性，他说国家和一家一户

的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大，因此合作化、人民公社是势在必行的。但他到印度考察以后得

出一个相反结论，说印度经济之所以搞不过中国，是因为印度的农会、工会太厉害，印度的工

人、农民都组织起来以后，统治者和他们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就大大增加，尤其印度的企业没有

中国有效率，因为印度的工会很强大，资本家和工人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大幅度增加。

    　如果说，一家一户与农民交易，费用很大，而农民组织起来后的交易费用就更大，是不是

可以推理出，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都抓起来，放到强制性农庄里去，这样交易费用就最小了

呢？这个推理肯定是不对的。因为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讨论交易费用，实际上只考虑了一方面

出价最低。把农民抓到集体农庄的思路，并没有考虑到农民为此付出了很大费用，比如，几千

万人的自由算不算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被解释到这种地步，问题确实太大了。这把很多交易权利的不正当设定乃至不正

当剥夺，都在所谓交易费用最小化这样一个似乎学术化的话题之下给合法化了。

首要问题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利益各方的权利被剥夺，由一个权利中心或者

说由一些不受制约的权利来配制利益。的确，在一定情况下，这给社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表

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恰恰这一点，可以解释中国在前一时期

很大一部分的经济增长，不仅在中国与东欧的经济改革比较中可以看出这种差异，在中国和印

度的经济比较中也可以看出。

    　用这种办法来节约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真正降低了，而这是否变成一笔将来需要用高利

偿还的高利贷，还很难说。在中国这样一种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经济转轨过程的本质就是交易

权利的设定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设定以后，在交易权利设定以后，我们才能谈得上所谓交易

成本的最小化。在交易权利的设定过程中，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交易权利设定

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交易权利的公平设定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完以后，我们才能

进入到科斯他们所讨论的那一个层次。

    　由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公正问题是太过程式化的或太过底线化的，因此它还和我们现在所

讲的很多理论，甚至可以说和所谓公有化和私有化的争论也没有多大关系。

    　实际上，在现代公民社会中，产权问题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尊重所有者，不管是在私有化

还有公有化的过程里。在美国这样的私有制国家，很多私有财产通过捐助变成公益基金，从来

没有人说这种行为侵犯了私有化；同时，在很多搞私有化的国家里，私有化都要遵循一定的规

定。一位网民说，“私有资产变成公有不是不可以，但要经得私人同意。公有资产变成私有不

是不可以，但要经得公众同意。”

    　如果私有财产变公有不征得私人同意，公有财产变私有也不征得公众同意，不管是自由主

义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会觉得这个社会出了问题，社会主义者会觉得公共财产受到侵犯，自由

主义者会觉得私有权利受到侵犯。

    　其实，在中国争论公有好还是私有好，私有快点好还是慢点好，往往不得要领。中国现实

中存在的最主要的不公正，其实并不是公有还是私有的不公正，而是不管是公有还是私有过程

中，不管搞计划还是市场，总是一部分人吃亏，一部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我们不必过多强调“左”或者“右”，因为在一个现代社会中，这两种取向都是存在的，而且

这两种取向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是可以达成互补的。实际上，现代社会中应该有一种天平效应。

在自由竞争过分发展时，就有服务于社会保障的力量——会站出来，在社会保障、福利上拿出

较多的举措。但如果这样的政策施行到一定程度，人们认为它妨碍了经济活力、阻碍了投资，



那么比较倾向自由放任的人出来——政策就会朝更多的自由去倾斜。这样一种政策调整，在任

何一个现代社会中都是不断进行的。

    　一个好的现代社会，都需要一种利益的正常调整，而且通常来讲都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

而一个缺少公正的社会，利益总集中于某一个群体，而且这些利益群体通常都和权利有太多联

系。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样的社会公正的问题，所谓的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这样的争论，在中

国将成为很奢侈的话题。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西方中世纪就是效率与平等的问题，这个问题应

该说并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竞争本身的公正与否的

问题，而不是竞争结果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做制度性的改进，在这个过

程中知识界也应该有一个自省，不能使得一些常识问题经过理论包装后，不公正被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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